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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112學年第二學期校園接駁車時刻表及收費標準調整，請
查照並請公告周知。

說明：
一 、 第 一 、 二 教 學 區 學 生 上 課 及 住 宿 校 園 接 駁 車 自

2/19(一)~3/29(五)，仍以遊覽車提供短期校園接駁服
務。

二、校園接駁車收費方式仍採投幣式及學年票，收費標準調整
如下:

(一)投幣式：本校教職員生收費10元，校外人士收費20元。
(二)學年票(校園接駁乘車證)：112學年第二學期援例減半

收費150元，自113學年起調整每學年500元。
三、購買本學期校園接駁乘車證，請持教職員證或學生證於上

班時間至事務組購買。
四、單位公務使用購買接駁乘車證請另洽事務組申辦。
五、校園接駁車國定例假日停駛，本學期因應學生上課需求，

車班調整取消上午7:30班次，增加上午8:35班次，詳細班
表請參見附件、事務組及站牌公告。

 
正本：本校一二級教學單位、本校一級行政單位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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